
新北市政府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 

100 年 7 月 27 日審查會議紀錄 

時間：100 年 7月 27 日(星期三)上午 9 時 30 分 

地點：本府 26 樓環境保護局第 2會議室 

主席：鄧副主任委員家基                           記錄：謝宏松 

出席：如會議簽到表 

壹、主席宣布開會 

貳、確認上次會議紀錄：無修正意見，會議紀錄確認備查。 

參、審議案件： 

案一、「山圓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板橋文化路新建工程第 4 次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

告」第 1 次審查會，結論：請依委員(單位)意見補正後，再送委員會審查，

並依正面表列要求項目，詳實釐清，俾利審議通過之具體依據： 

 
項次 正面表列要求項目 

1 
本委員會係基於開發計畫對環境衝擊、污染防制及因應措施等進行審
查，至於涉及其他相關法令如都市計畫、建造執照及土地取得等，仍
請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本權責依法辦理。 

2 
應補充說明預計引進商場類型，並估算其污水量（是否含生鮮類）、
衍生增加人口數（與捷運站連接）、交通停車需求等對環境之衝擊。 

3 應補充變更後預計施工之內容及其相關影響分析。 
4 報告書撰寫品質應加強，文字章節錯誤部份應修正。 
5 本案變更使用，應對附近居民辦理公開說明會。 
6 雨水回收、中水回收再利用等應再詳述並確實執行。 
7 本案儘速排訂現勘（兩週內），並俟相關意見釐清後，再行審議。 

 

案二、「新店都市計畫原部分工七工業區變更為商業區及住宅區環境影響說明書

第 5 次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宏達國際電子股份有限公司臺北研發總

部」第 1 次審查會，結論：有條件通過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審查，並依

正面表列要求項目，詳實釐清，俾利確認通過之具體依據： 

 



 

項
次 

正面表列要求項目 

1 

本委員會係基於開發計畫對環境衝擊、污染防制及因應措施等進行審
查，開發單位應依環評法所進行審議之決議切實執行，至於涉及其他相
關法令如都市計畫、建造執照及土地取得等，仍請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本權責依法辦理。 

2 應承諾取得使用執照後 6個月內，取得銀級綠建築標章。 

3 「理由」及變更內容陳述應更詳述。  

4 建築物外牆玻璃帷幕其反光度應檢討。 

5 請依委員（單位）意見補正後，將修訂本送承辦單位確認。 

 

案三、「汐止創新研發科技中心開發案第三次環境影響說明書變更內容對照表」

第 1次審查會，結論：有條件通過環境影響說明書變更內容對照表審查，

並依正面表列要求項目，詳實釐清，俾利確認通過之具體依據： 

 
項
次 

正面表列要求項目 

1 

本委員會係基於開發計畫對環境衝擊、污染防制及因應措施等進行審
查，開發單位應依環評法所進行審議之決議切實執行，至於涉及其他相
關法令如都市計畫、建造執照及土地取得等，仍請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本權責依法辦理。 

2 變更作業時間其理由陳述應更詳述。 

3 本次變更對交通衝擊影響應再詳實說明。  

4 暴雨時應加強基地施工對週邊河川排水之因應措施。 

5 請依委員（單位）意見補正後，將修訂本送承辦單位確認。 

 

肆、散會：中午 12 時 00 分。 



「山圓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板橋文化路新建工程第 4 次環境影響差異分

析報告」第 1 次審查會議紀錄 

時間：100 年 7月 27 日(星期三)上午 9 時 30 分 

地點：本府 26 樓環境保護局第 2會議室 

主席：鄧副主任委員家基                           記錄：謝宏松 

出席：如會議簽到表 

壹、主席宣布開會 

貳、綜合討論：如附件 

參、審查結論： 

請依委員(單位)意見補正後，再送委員會審查，並依正面表列要求項目，

詳實釐清，俾利審議通過之具體依據： 

 
項次 正面表列要求項目 

1 
本委員會係基於開發計畫對環境衝擊、污染防制及因應措施等進行審
查，至於涉及其他相關法令如都市計畫、建造執照及土地取得等，仍
請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本權責依法辦理。 

2 
應補充說明預計引進商場類型，並估算其污水量（是否含生鮮類）、
衍生增加人口數（與捷運站連接）、交通停車需求等對環境之衝擊。 

3 應補充變更後預計施工之內容及其相關影響分析。 
4 報告書撰寫品質應加強，文字章節錯誤部份應修正。 
5 本案變更使用，應對附近居民辦理公開說明會。 
6 雨水回收、中水回收再利用等應再詳述並確實執行。 
7 本案儘速排訂現勘（兩週內），並俟相關意見釐清後，再行審議。 
 

肆、結束：上午 11 時。 



附件 

壹、委員審查意見 
一、 容積樓地板面積變更後增加 1,796 ㎡（容積率增加 21.42%），但總樓地

板面積且不變，請再說明兩表不同之原因。 
二、 店舖面積減少 843.69 ㎡，變更為商場之用，引進人口數之不同？ 
三、 中水系統回收 690CMD，當污水納入公共下水道系統時，浴室污水是否

繼續再利用這些污水？請予確實。 
四、 停車空間變為商場，各種管線容量需求增加，是否早已預留而不需增

設？在量的方面應審慎評估。 
五、 環評說明書或報告書應該是開發單位對於社會的承諾，應不輕易改

變，但本案卻作了多次的改變，這對於已經購買者或附近居民會否帶
來嚴重衝擊，頗讓人憂慮。 

六、 報告書中之差異性分析（表 2-1）似皆有低估之嫌。  
七、 交通停車之分析數字請確定並統一，章節 2.6~2.7 調整之。 
八、 停車空間減少，為何停車位增加，請說明。 
九、 應補充說明會有那些施工作業？相關面向之影響應加以評估。 
十、 地下一層變更後擬引進之 3商場屬性為何？是否有生鮮食品等？若有

相關用水量與污水量估計是否應改變？ 
十一、 地下一層變更為商場，為其營運績效，勢必要吸引社區外居民與捷運

出入人口，如此所推估之增加人口似過低？建議修正之，並據以評估
相關影響。 

十二、 簡報資料提及以三級污水處理系進行雨水及中水之處理，如此是否合
乎學理與實務要求？ 

貳、機關審查意見 

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 
本次增設自行車 146 輛，圖說與數量頗有不符，請修正。又本案配置自行車

位阻斷原都審核准之人行空間，請考量其穿越性調整設計，儘可能集中處理；
車格尺寸請依實際大小繪製，避免與機車停車格大小相同造成使用者混淆。 

新北市政府交通局 
請開發單位依前次意見提送交評差異分析報告送府審查。 

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一、 新設機車停車位中電動機車停車位之數量應明確，且應具體說明係安裝充

電設施或預留管線。 
二、 新設自行車停車位數量宜納入表 2-13。 



「新店都市計畫原部分工七工業區變更為商業區及住宅區環境影響

說明書第 5 次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宏達國際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研發總部」第 1 次審查會會 

時間：100 年 7月 27 日(星期三)上午 11 時 

地點：本府 26 樓環境保護局第 2會議室 

主席：鄧副主任委員家基                           記錄：謝宏松 

出席：如會議簽到表 

壹、主席宣布開會 

貳、綜合討論：如附件 

參、審查結論： 

有條件通過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審查，並依正面表列要求項目，詳實釐

清，俾利確認通過之具體依據： 

項
次 

正面表列要求項目 

1 

本委員會係基於開發計畫對環境衝擊、污染防制及因應措施等進行審
查，開發單位應依環評法所進行審議之決議切實執行，至於涉及其他相
關法令如都市計畫、建造執照及土地取得等，仍請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本權責依法辦理。 

2 應承諾取得使用執照後，6個月內取得銀級綠建築標章。 

3 「理由」及變更內容陳述應更詳述。  

4 建築物外牆玻璃帷幕其反光度應檢討。 

5 請依委員（單位）意見補正後，將修訂本送承辦單位確認。 

 

肆、結束：上午 11 時 30 分。 



附件 

壹、委員審查意見   

一、 本差異分析內容差異不大，請補充說明更清楚變更之理由。 

二、 根據環評法施行細則第 37 條之規定，應該敘明變更之理由，而不是只著

重於相關技術及合法性之敘述。 

三、 變更理由應更具體說明。 

四、 為何增加 R2F 樓地板面積？ 

五、 本案變更為建築樣式改變，樓地板面積減少，停車位不變。 

六、 本案綠地增加。 

 

貳、機關審查意見 

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一、 法定停車位減少，請說明。 

二、 平均日污水量與原通過第 4次環差 270CMD 不符，請再確認。 

 



「汐止創新研發科技中心開發案第三次環境影響說明書變更內容對照

表」第 1次審查會 

時間：100 年 7月 27 日(星期三)上午 11 時 30 分 

地點：本府 26 樓環境保護局第 2會議室 

主席：鄧副主任委員家基                           記錄：謝宏松 

出席：如會議簽到表 

壹、主席宣布開會 

貳、綜合討論：如附件 

參、審查結論： 

有條件通過環境影響說明書變更內容對照表審查，並依正面表列要求項

目，詳實釐清，俾利確認通過之具體依據： 

 
項
次 

正面表列要求項目 

1 

本委員會係基於開發計畫對環境衝擊、污染防制及因應措施等進行審
查，開發單位應依環評法所進行審議之決議切實執行，至於涉及其他相
關法令如都市計畫、建造執照及土地取得等，仍請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本權責依法辦理。 

2 變更作業時間其理由陳述應更詳述。。 

3 本次變更對交通衝擊影響應再詳實說明。。  

4 暴雨時應加強基地施工對週邊河川排水之因應措施。 

5 請依委員（單位）意見補正後，將修訂本送承辦單位確認。 

 
肆、結束：上午 12 時 00 分。 



附件 

壹、委員審查意見      

一、 九點開始運土，時間上稍嫌過早，上班交通尖峰量尚大，建議稍微延後，

並調整每小時之車輛數。   

二、 運土時間提早，在噪音交通部分之衝擊請多予敘述。 

三、 請詳細補充說明為何土石方運土時間由上午 9點變為上午 11 點後，今擬

再由 11 點變回上午 9點？ 

四、 其對於環境之影響亦應詳實評估。 

五、 變更內容涉及每日 09:00~11:00 運土，其對可能環境影響之說明請加強。

如噪音之干擾。另於週六、日是否另外考量。 

貳、機關審查意見 

新北市政府交通局 

一、 本案變更日間運土時間(原 11:00~17:00共 6小時，90車)為 09:00~17:00

共 8小時，每小時車次(原 15 車/小時)變更為 11 車/小時，88 車，本案

運送時間雖增加但平均每小時車次則降低，本局無其他意見。 

二、 如依上述檢視變更對照表中iv台電電塔暫置土方及處理方案是否須配合

調整？請再檢視。 

三、 表 3-1~3-4 均以市區幹道Ⅱ級評估是否妥適請再檢核，並請補充各表中

車種組成特性，以利檢視。 

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一、 案名請修正為「汐止創新研發科技中心開發案環境影響說明書第三次變

更內容對照表」。 

二、 請說明候選綠建築證書辦理情形。 

三、 表 1-2 土石方運送情形應包含臺電土方部分。 

四、 附錄一應包含歷次環評變更內容及審查結論。



 


